
受文者：屏東縣潮州鎮潮和國民小學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前字第11110557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請至下列網址下載(http://odatt.pthg.gov.tw/)

主旨：為兼顧維持國內防疫量能、社會經濟活動及有效控管風險，

自本(111)年3月7日起調整入境居家檢疫政策，請依說明段

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1年3月15日屏府授衛疾字第1110869040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依據春節前後COVID-19本土疫情趨勢、有效再生數（

Effective reproductive number, Rt值）、檢驗陽性率及

不同Omicron基因序列之傳播鏈等疫情狀況統計，顯示春節

期間國內本土疫情穩定可控；復經審慎考量Omicron存有縮

短潛伏期跡象，暴露病毒後7天及10天內發病者比率分別達

95%及99%以上，且感染Omicron之住院率及死亡率較其他變

異株低，在國內持續提升COVID-19疫苗之基礎劑及追加劑接

種率下，預估未來感染個案仍將以無症狀或輕症居多，再參

考鄰近之日本、韓國、香港及新加坡陸續縮短檢疫措施等因

素，指揮中心調整入境居家檢疫政策為「縮短居家檢疫天數

為10天，並於檢疫期滿後接續7天自主健康管理」。

三、旨揭居家檢疫政策調整內容重點摘述如下：

(一)實施對象：自本年3月7日零時起之入境人員（航班表定抵

臺時間），不包括後續因監測發現新興變異株而重啟「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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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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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劉全貴
電話：08-7320415#3674
傳真：08-7323291
電子信箱：a002303@oa.pthg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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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高風險國家」專案管制對象。

(二)檢疫天數：以入境日為第0天起算之10天檢疫期，於檢疫

期滿之檢測結果為陰性，入境後第11天接續7天自主健康

管理。

(三)檢疫地點：以「自宅或親友住所1人1戶」為原則，如家戶

檢疫環境不符合1人1戶者，則須入住防疫旅宿完成10天檢

疫。前述1人1戶定義詳列如「地方政府執行居家檢疫者關

懷及訪查作業原則」（如附件1）。

(四)通案原則：

１、同日入境之家屬/同住者檢疫期間可於檢疫地點（自宅

或親友住所/防疫旅宿）同住。

２、入境人員於檢疫期間具有共同照顧之個別需求，依現行

規定辦理，可由一起入境之家屬/同住者或非居家檢疫

者之家屬於檢疫期間同住照顧。

３、位於離島地區之民眾自國外入境本島後維持於本島進行

10天檢疫至期滿。

４、入境人員檢疫期間維持電子圍籬措施，並依身分別由地

方政府民政單位、警政單位外事警察、學校相關人員進

行管理及關懷。

(五)檢測措施

１、PCR檢測：

(１)檢測次數計2次，分別於入境人員入境時（第0天）及

檢疫期滿前（入境後第10天）各進行1次。

(２)檢測作業：入境時依現行作業於國際港埠配合採檢及

進行PCR檢測；檢疫期滿前之檢測，衛生局依現行作

業安排入境人員搭乘防疫車輛前往指定醫療院所進行

採檢，檢測結果為陰性且檢疫期滿，始可離開檢疫地

點並接續7天自主健康管理。

(３)檢測費用：PCR檢測費用由指揮中心公費支付，另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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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採檢所衍生之醫療費用（包括掛號費及部分負擔費

用）及往返醫療院所搭乘防疫車輛之交通費用，原則

由入境人員自付費用方式辦理。

２、家用快篩試劑檢測：

(１)檢測次數計5次，分別於入境人員檢疫之第3天、第5

天、第7天與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第3天（入境後第13天）

及第6-7天（入境後第16-17天）各進行1次，所需家

用快篩試劑由各國際港埠人員於入境人員入境時發放，

同時予以說明宣導執行相關事宜。

(２)入境人員之快篩結果：

甲、於檢疫期間請依入境人員身分別由民政單位、警政

單位外事警察、學校相關人員進行健康關懷。

乙、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第3天及第6-7天快篩結果採現

行發送雙向簡訊，由入境人員自主回報方式辦理，

不另派員關懷追蹤，請關懷人員於檢疫期間進行關

懷作業時提醒入境人員。

(３)入境人員檢疫期間及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執行COVID-19

抗原快篩作業流程詳如附件2-3。

四、為落實居家檢疫者之管理與關懷，請各單位依「地方政府執

行居家檢疫者關懷及訪查作業原則」，加強針對採1人1戶進

行居家檢疫者進行訪查，如經訪查有違規事實，請逕依傳染

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

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辦理，嚴守社區防疫

安全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本縣各鄉鎮立幼兒園、私立教保服務機構
副本：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、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、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、本府教育

處終身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、本府教育處學
務管理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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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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